
奖牌、荣誉证书管理规定

为表彰国内外各界爱心人士及企业对慈善发展事业所做的贡献，推动民福社会福利

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的公益事业健康发展，加强对基金会所颁奖牌、荣誉证书的规范

化管理，根据基金会章程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基金会制定的颁发奖牌、荣誉证书的标准和范围需上报理事会批准。

第二条 基金会奖牌、荣誉证书颁发的范围主要是为基金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

自然人、法人和企、事业单位。

第三条 基金会成立评审小组，负责奖牌、荣誉证书的制作、评审和颁发工作。

第四条 基金会对颁发的奖牌、荣誉证书统一由秘书按年实行编号管理并对颁发

及领取的相关情况进行登记备案。

第五条 基金会所颁奖牌、荣誉证书是对为基金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个人或单

位的表彰，任何领取奖牌、荣誉证书的个人或单位要珍惜荣誉，不得挪做他用。对违反本基

金会章程和相关规定使用奖牌和荣誉证书的，本基金会有权撤消、收回奖牌和荣誉证书。

第六条 基金会所颁奖牌、荣誉证书盖有基金会印章后生效。

第七条 本规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，解释权归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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